花蓮縣政府受理震災後危險建築物(紅黃單)補助申請書

	案件編號(免填)：
	

	申請建築物地址
	

	緊急評估文號：
	府建使字           號
	□紅單 □黃單 □其它

	解除列管文號：
	府建使字           號
	備註：

	損壞評估處置建議：
	□拆除 □修繕 □補強
	□現況已拆除□現況已修復


茲本人             所有之建築物，前經0206緊急評估作業評估為黃色(紅色)標誌危險建築物或其它因素致建築物傾斜之危險達一定程度，茲檢附規定文件如後，惠請貴府審核，俾核發補助事宜。
此致 花蓮縣政府

	申請人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	聯絡地址：
	

	聯絡電話：
	

	申請日期：
	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	檢附文件檢查表：

	一、申請書。
	□有 □無 □免附

	二、身分證影本。
	□有 □無 □免附

	三、金融機構存摺影本(與申請人同)。
	□有 □無 □免附

	四、損壞評估報告(正本)。
	□有 □無 □免附

	五、公寓大廈組織報備證明(影本，無則免附)。
	□有 □無 □免附

	六、其他規定文件。
	

	審查結果
	□符合。   □未符合，退回補正。

□不予受理。
	核定補助金額(新台幣)：

(大小寫)


	第   層決行

	承辦：


	批示：


	決行：




委託書
委託事項：立委託書人因無法親自辦理花蓮縣0206震災後危險建築物補助申請手續，故請受委託人代辦及全權受理一切相關事宜。

此致

    花蓮縣政府

委託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   址：

電話：

受  委託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   址：

電      話：
中華民國一○七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暨委任書

(未完成管理組織報備之公寓大廈適用)
　　花蓮縣      區鄉鎮市　　路(街)　　段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（申請地址）建築物申請0206震災後危險建築物補助案，已充分了解「花蓮縣政府辦理0206震災後危險建築物補助作業實施計畫」案件申請及補助費用規定內容，同意推派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為代表人，向花蓮縣政府申辦補助相關手續，特立此書。
	區分所有權人比例
	區分所有權人總戶數：         戶，同意戶數：        戶。

	代表人
基本資料
	代表人姓名
	所有權住址
	聯絡電話
	代表人簽章

	
	
	
	
	

	編號
	委任人姓名
	所有權住址
	聯絡電話
	委任人簽章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11
	
	
	
	

	12
	
	
	
	

	13
	
	
	
	

	14
	
	
	
	

	15
	
	
	
	


如數量不夠請自行列印。

